
玉溪市信用+综合监管任务分工表（市卫生健康委）

总体目标：在传染病防治、医疗（含母婴保健）行业全面推行“信用+综合监管”，重点突出行政许可、行政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、依法办理，并
将其结果依法归集至省级监管平台，记录在相应市场主体名下，通过信用信息归集、分析、运用，将失信行为及责任人相关信息推送同级信用平台或
通过官方网站和其他方式进行公示，开展联合惩戒，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，对违法失信行为长效制约。

工作目
标

工作要求
牵头科
室

工作内容 配合科室 完成情况

一 、 推
进 事 前
环 节 信
用监管

1、开展诚信
教育

行 政 审
批科

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在行
政审批工作中，依托政务服务窗口、行政审批大厅等，开
展传染病防治、医疗（含母婴保健）诚信教育。

医政药政科、中医管理科、
基层卫生健康科、妇幼与老
龄健康科、宣传科教科、市
卫生监督局

2、开展信用
承诺的行政
许可

行 政 审
批科

加快梳理医疗（含母婴保健）开展信用承诺的行政许可事
项，依法依规制定本区域本行业格式规范的信用承诺书，
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门户网站或信用平台等向社会公开。

市卫生监督局

3、惩戒承诺
失信

行 政 审
批科

（1）将相对人书面承诺履约情况记入信用记录，作为事中
事后监管的重要依据，探索对承诺失信行为主体的惩戒措
施。

职业健康与综合监督科、办
公室、市卫生监督局、试点
县区卫健局



二 、 加
强 事 中
环 节 信
用监管

1.加强信息归
集，推进协
同监管工作
平台应用。

行 政 审
批科

（1）、收集管理相对人在注册或备案登记、资质审核、行
政审批、日常监管等行业行政管理中产生的信用信息。
（2）、收集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信息、过度医疗以
及医务人员收受“红包”等违反行风管理和职业道德的相
关信息。（3）、以社会信用代码或姓名+身份证为标识，
收集相关执法部门对管理相对人的行政处罚信息。（4）、
收集其他信用信息。

医政药政科、中医管理科、
基层卫生健康科、妇幼与老
龄健康科、党建办、职业健
康与综合监督科、政策法规
与体制改革科、办公室、市
卫生监督局

2、建立信用
主体档案，
开展分级监
管

职 业 健
康 与 综
合 监 督
科

（1）依照法律法规开展医疗卫生行业“信用+综合监管”信
用评价并开展分级监管；（2）建立对监管主体的信用评价
制度和信用主体档案；（3）对一个自然年内有违规违法记
录的主体列入信用异常主体名单；信用异常主体有三次以
下、三次以上的信用主体进行分级监管。（4）加强对信用
信息异常主体的监管，建立对信用异常主体开展重点监督
检查事项清单；（5）检查的结果要及时推送至同级相关部
门及省级单位并向社会公开。

市卫生监督局

3.依法对失信
主体进行联
合惩戒。

职 业 健
康 与 综
合 监 督
科

（1)对医疗卫生行业的失信行为在卫生监督信息网与信用
中国（云南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云南）平台
、市政府卫生健康信息网站进行公示;(2)督促管理相对人及
时改正失信行为;(3)加强医疗卫生行业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间
的信息共享，推动部门联动对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，强
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内部协同，有关内设机构要依据职责
在评优评先、职称评定、项目申报、科研立项、资金拨付
等方面，依法依规采取适当形式对失信行为进行惩戒。

政法体改科、行政审批科、
市卫生监督局



三 、 完
善 事 后
环 节 信
用监管

结合试点实
际开展失信
行为信用修
复工作

政 法 体
改科

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“信用中国
”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
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〔2019〕527号）要求，结合试点实际
和内容对失信主体在规定期限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、纠正
失信行为、消除不良影响的，通过作出信用承诺，缩短行
政处罚信息公示时间或其他惩戒时间等，开展失信行为信
用修复工作。

行政审批科、职业健康与综
合监督科、市卫生监督局


